北京科技大学实习安全告知书
总则
第一条 为保障我校本科生、指导教师在实习期间的人身安全与健康，明确安全责任，规范行为准则，特制定本告知书。
第二条 本告知书适用于我校全日制本科生参与的各类实习（包括校内集中实习、校外集中实习、校外分散实习等）。
第三条 安全管理方针为“安全第一，预防为主”，落实责任分工，遵守法律法规，服从学校及实习单位的管理。
安全要求与职责
第四条 实习前安全教育
学生实习前，指导老师应参与组织对学生的安全教育培训，并确保在保险生效期内开展活动。及时统计学生去向与时间安排，并与实习单位签订协议，明确安全责任。
第五条 指导教师个人安全防护
严禁在实习期间酗酒、赌博、打架斗殴、参与非法活动。严格遵守实习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。正确使用劳动防护用品（如安全帽、手套、护目镜等），禁止违规操作设备或进入危险区域。保管好个人财物，防止丢失或盗窃。
第六条 指导教师职责
1.指导教师应提前与实习单位联系并开展实习准备工作，安排好实习师生的食宿、交通等事宜。
2.了解所带学生的去向与计划安排，了解学生身体健康状况，了解保险购买等情况，有特殊情况者，及时与相关单位备案。
[bookmark: _GoBack]3.实习过程中加强学生的思想教育、安全教育、纪律教育，对违反纪律的学生应及时处理。
4.做好与学生、辅导员、学生家长的沟通交流工作，及时了解学生的情况，使辅导员、家长了解学生参加实习、实践状况，配合学校工作，给予学生相应的指导与教育。
5.指导教师需全程跟踪实习进展，定期与企业沟通，及时解决安全问题。
6.及时处理学生实践过程中的各种突发事件，并及时上报、备案。
第七条 违规处理
违反规定者，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纪律处分。造成严重后果的，依法追究相关责任。
附则
第八条 指导教师确认后生效，未尽事宜参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学校规章制度执行。

指导教师签字：               
日期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